

市生态环境部门审批意见：


榕环评〔2025〕33号


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报送的《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110KV友谊变进线线路配套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申请审批的材料收悉。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等规定，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一、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在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路径范围内建设该工程项目。建设内容：工程线路起点位于已建110kV壁头变间隔，终点至110kV友谊变间隔，路径长约为2.6km，其中利旧三回路排管敷设路径约0.93km，利旧顶管隧道敷设路径约0.15km，新建双回路电缆沟敷设路径约1.15km，新建电缆钢构敷设路径约0.05km，新建电缆拉管路径约0.22km，利用变电站站内电缆通道路径长0.1km。项目具体建设内容见《报告表》。


二、根据《报告表》结论，在认真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和落实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我局拟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严格控制施工临时占地，合理安排施工工序和施工场地，材料堆放利用现有硬化道路，减轻对周围植被的影响。


2、施工期生产废水应收集处理，不得排入沿线地表水体。建筑材料的运输和施工现场搬运及堆放产生的粉尘与扬尘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应按照《建筑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JGJ 146-2013）要求，对工地洒水抑尘，作业场地采取围挡、围护等措施以减少扬尘扩散。施工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相应防治措施，达到《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523-2011）的要求。


3、本工程工频电场按4kV/m、磁感应强度按100μT控制。


4、严禁施工弃方、废水等排入邻近水体。


三、该项目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内容应纳入工程承包和监理合同中，项目建成后应及时进行竣工环保验收调查，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请福州市福清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监管工作。





                                  单位盖章                                                               　　　　　　　　　                                                


                                2025年7月30日











